
相較於〈安寧緩和醫療條例〉明定

「經醫師判定，疾病無法治癒，且病

程近期內進展至死亡，已屬不可避免

的末期病人，在臨終時得以選擇不接

受心肺復甦術」，〈病人自主權利法〉

則擴大到「意願人」，可以在意識清

醒的情況下，經由「預立醫療照護諮

商」，簽署〈預立醫療決定書〉進一

步保障病人善終權利。

預立醫療諮商與委任

依據《病人自主權利法》規定，具

完全行為能力者，就可以預立醫療決

定，在未來的

末期病人

不可逆轉之昏迷

永久植物人狀態

極重度失智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疾病或

情形，可選擇「接受或拒絕」維持

生命治療或人工營養及流體餵養。

民眾要簽署「預立醫療決定」時，

首先要到提供「預立醫療照護諮商」

的醫院掛號，醫療團隊會安排一位醫

師、一位護理師、一位心理師或諮商

師，三人一起協助民眾建立預立醫療

決定。

根據〈病人自主權利法〉第9條規

定，想要參加諮商的本人 (意願人 )，

還必須邀請二親等內親屬至少一人參

與，(民法規定的二親等以內親屬，包

括血親和姻親 )，萬一意願人沒有任何

親人在世，又或無法聯繫呢？

台大安寧病房姚建安醫師表示，生

死是大事，為了家庭和諧，還是希望

意願人與家屬進行溝通，最好可以一

起參加諮商，藉此機會把內心話說出

來，醫療團隊除了專業意見，也會以

同理心加以引導。

〈病人自主權利法〉規定有家屬陪

同，固然是美意，但是出家眾與俗家

疏於往來，那又該如何取得俗家親屬

的同意呢？為了尊重本人意願，在施

行細則中也提到，沒有二親等親屬陪

同，必須由意願人提出書面說明：二

親等之內親屬無法參與的原因，同樣

可以進行預立醫療諮商。

沒有二親等之內親屬參與，還是可

以進行諮商，進而簽署「預立醫療決

定書」，那麼本人到了意識昏迷或無

法清楚表達時，要由誰來代理表達醫

療意願呢？因此，預先指定醫療委任

代理人，就顯得格外重要，也必須來

參加「預立醫療照護諮商」，並且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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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人自主權利法〉於108年1月6日正式實施，台灣也成為亞洲第一個保障

病人臨終生命尊嚴的國家。此法的核心精神，是具有完全行為能力者，預先透過

與醫療團隊、家人、醫療委任代理人一起參與「預立醫療照護諮商」，並簽署書

面「預立醫療決定」，勾選接受或拒絕醫療的意願，以此作為未來出現特定狀況

時的臨床執行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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寫「醫療委任代理人委任書」，除此

之外，「預立醫療照護諮商」必須自

費，目前以衛福部指定符合預立醫療

諮商條件的77家醫療院所提供這項服

務，各家醫療院所收費不一，上限是

3500元，為了保障「病人自主」的

權利，即使簽署了，還是可以隨時終

止這項決定。

預立醫療決定書

經過「預立醫療照護諮商」之後，

本人要簽署醫療決定之前，必須先勾

選醫療照護選項，包含維持生命治

療、人工營養及流體餵養兩項，這兩

項分別列有四題，包含：

我不希望接受維持生命治療。

 我希望在 ( 一段時間 ) 之內，接受

維持生命治療的嘗試，之後請停

止；但本人或醫療委任代理人得於

該期間內，隨時表達停止的意願。

如果我已經意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

達意願，由我的醫療委任代理人代

為決定。

我希望接受維持生命治療。

人工營養及流體餵養的欄位，同樣

列有：

我不希望接受人工營養及流體餵養。

 我希望在 ( 一段時間 ) 之內，接受

人工營養及流體餵養的嘗試，之後

請停止；但本人或醫療委任代理人

得於該期間內，隨時表達停止的意

願。

如果我已經意識昏迷或無法清楚表

達意願，由我的醫療委任代理人代

為決定。

我希望接受人工營養及流體餵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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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簽署「 預立醫療決定書 」，還
能隨時終止這項決定，為何還是鼓
勵民眾「 早一點簽 」呢？

早年與台大安寧病房合作，推動臨

終關懷宗教師培訓，「一如淨舍」住持

會焜法師一早從屏東趕來，一起拍攝

「預立醫療決定書」模擬畫面，且就〈病

人自主權利法〉施行細則，向姚建安

醫師請益。

同時，會焜法師也分享關懷的實際

案例：鄰家有一老婦，長期病苦，時

常跟女兒口頭交代，臨終時不要急

救，有一日喘不過氣來，女兒不忍，

還是送媽媽去急救，由於老婦的肺部

已經纖維化，不能自主呼吸，女兒面

臨「是否插管」的抉擇，儘管媽媽老

早有交代不急救 (心肺復甦術 )，但是

事到臨頭，女兒還是替媽媽做了插氣

管內管急救的決定。

老婦病情沒有好轉，約莫一星期之

後，女婿前來請會焜法師去做臨終關

懷，懇求媽媽原諒子女不忍，沒有遵

從交代。法師見老婦病體辛苦，與她

商量，是否同意把管子拔掉？誰知老

婦竟然拒絕了。

21 3 4

1. 模擬醫療委任代理人參加諮商 2. 醫師逐一說明書面內容 3. 模擬簽署畫面 4. 左起妙仁法師、會焜法師、姚建安醫師

會焜法師感嘆，人來到世間，感覺

到世間很辛苦，時間久了，也就習慣

了，生病的人也相同，插管很苦，但

是適應了幾天，就不想拔掉了，為什

麼呢？因為拔掉，就必須面對死亡的

到來，但是這樣的無效醫療，只是徒

增病人痛苦，成為善終的障礙。

從以上的例子來看，預立醫療決

定，不能只有口頭交代，要有白紙黑

字的證明，姚建安醫師強調，所有書

面的簽署，都是為了保障彼此，施行

細則的重點，在於臨床醫療決定，應

以「病人同意為優先，關係人同意為

輔助，意願人可以同時指定多位醫療

委任代理人及其順位、權限。」

換句話說，經過「預立醫療照護諮

商」的意願人，簽署了「預立醫療決

定書」，不管家屬是否同意，經由兩

位醫師判定符合前述五大類病況，醫

療團隊還是可以依據書面執行，保障

意願人選擇的臨終醫療照護模式，落

實病人自主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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